大庆市第五医院医用氧气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2026007
项目名称： 大庆市第五医院医用氧气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大庆市第五医院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医用氧气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投标。
一、项目概况
1.采购预算： 年度预算总额为 40万元（人民币）。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任一产品的投标报价超过该产品预算单价的，投标无效。
2.采购需求：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含税单价/（元/瓶）
	含税总价/（元/瓶）
	质量指标

	1
	医用氧气
	40升
	3200
	瓶
	38
	121600
	纯度99.5%

	2
	医用液氧
	175升
	340
	罐
	812
	276080
	纯度99.5%

	3
	急救车用氧
	15升
	100
	瓶
	24
	2400
	纯度99.5%


3.合同履行期限： 1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4.付款方式： 根据实际验收合格的供应量进行结算。
5.供货响应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全天候配送能力。接到医院订单后，须在 24小时内送达。需建立应急预案，确保断供风险可控。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基本资格：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特定资格：
营业执照： 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关内容。
经营与运输资质：
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含医用氧）。
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含危险货物运输）。
产品来源资质（可提供生产厂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含医用氧）。
《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
《药品GMP认证证书》或符合性检查证明。
充装资质（如涉及瓶装氧）：
灌装瓶氧的机构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气瓶充装许可证》。
3. 授权要求：
生产厂家直接投标的，需提供生产资格证明文件。
经销商投标的，需提供所投产品生产厂家或区域代理商出具的经销代理授权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4.其他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三、技术服务要求
1.供氧系统服务： 中标方须按医疗规范负责氧气瓶/液氧储罐的固定和连接。根据临床需求确定储罐数量及容量，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负责供氧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含泄露报警装置）的检验与调试。
2.容器与安全： 由中标方免费提供氧气瓶和液氧储罐（杜瓦罐）供医院使用，并负责对容器上的安全部件（压力表、安全阀等）进行定期校验，确保其处于安全有效状态。
四、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文件组成： 投标文件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并按顺序胶装成册，编写目录及页码。
（1）报价部分： 报价单（格式见附件）。
（2）商务部分：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含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供应商资质（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运输许可、危化品许可等）。
生产厂家资质（营业执照、生产许可、注册批件、GMP证书等）。
充装机构资质（气瓶充装许可证，如适用）。
产品授权书（经销商提供）。
售后服务承诺书。
质量保证协议。
（3）技术部分： 供氧系统实施方案、安全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等。
2.装订与密封：
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正本须彩印，副本可为复印件，均须加盖骑缝章。
所有投标文件封装在一个档案袋内，封口处加盖公章。封面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全称、联系人、联系方式、“正本/副本”，并标注“在[开标日期]之前不得启封”字样。
五、报名及投标文件递交
1.报名时间： 2026 年 5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11 日（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报名地点： 大庆市第五医院二部机关楼一楼招标采购办公室。
3.报名方式： 现场报名，不接受电话、邮寄等报名方式。
4.报名材料： 供应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6年 5 月 11 日 16:00。逾期送达或未按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六、开标与评标
[bookmark: _GoBack]1.开标时间：2026 年 5月14[日 14:00（如有变更，另行电话通知）。
2.开标地点： 大庆市第五医院二部机关楼二楼会议室。
3.开标要求：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须携带身份证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原件准时出席，未按时参加者视为自动弃权。
4.评标方法： 本项目采用 竞争性谈判。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资格、技术、服务等）的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投标总价最低者推荐为中标供应商。评标结束后，投标人代表须回避，等候定标结果。
七、质疑与答复
1、投标方可在现场提出质疑问题。
2、技术方面问题由评委答复。
3、公平性问题由纪检答复。
4、不允许投标方查看院方任何资料。
八、违约责任
1、合作方在价格、质量、数量、服务等方面出现违约行为，医院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责任。并承担由于服务质量问题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2、如中标产品质量或服务不达标，被临床科室投诉三次以上，经核实确认后直接终止合同。相关产品重新招标，中标公司及其代理品牌不得继续参与投标。
3、如在合同期内，合同与法律、法规或政府行政部门要求发生抵触，则应按法律、法规或政府行政部门要求规定执行。
4、合作方不能按时提供服务或超时提供服务而影响医院工作的，承担相关责任。
5、如有恶意投标行为，进入大庆市第五医院黑名单，5年内不准许参加大庆市第五医院招标活动，并上报大庆市招标办，涉及违法行为的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如有围标、串标行为的，将依法予以处理。
九、中标与合同签订
1.中标通知： 评标结束后，医院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
2.合同签订：接到中标通知后，三日内到医院招标采购办公室签订合同。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 大庆市第五医院
地址： 大庆市第五医院二部机关楼一楼109室
报名联系人：周卫洁
联系电话：0459-6705858

附件：报价单
报价单
投标单位名称（公章）： _______________ 时间：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投标含税单价/（元/瓶）
	投标含税总价/（元/瓶）
	生产厂商
	产地
	质量指标

	1
	医用氧气
	40升
	3200
	瓶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
	纯度≥99.5%

	2
	医用液氧
	175升
	340
	罐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
	纯度≥99.5%

	3
	急救车用氧
	15升
	100
	瓶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
	纯度≥99.5%


注： 1. 此表为投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加盖公章。
2. 所有报价均为含税全包价（含运输、保险、售后服务等一切费用）。
3. 投标报价不得高于预算单。

